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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推进南南和三方合作，以补充南北合作，并推动建立有效的

公-私营伙伴关系，以确保社会保护工作在费用上承受得起、同时亦具有

深度和广度； 

(e) 大力倡导对社会保护领域进行投资，以便为基于普遍原则和

个人权利的各种方案营造一个有利环境； 

(f) 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9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关于

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落实工作进展情

况的亚太区域审查 
7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大会在其 2006 年 6 月 2日第 60/262 号决议中通过了《关于

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75
  

还回顾  经社会分别在其 2001 年 4月 25 日第 57/1 号决议和 2003

年 9 月 4日第 59/1 号决议中呼吁各成员和准成员采取区域行动，在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并回顾  经社会在其 2010 年 5 月

19 日第 66/10 号决议中尤其关切地指出，包括性工作者、注射毒品者和

与男性有性行为的男子在内的主要受影响人口的艾滋病毒流行程度目前

仍然较高，而且妨碍在制订和执行有效应对艾滋病毒方法方面取得进展

的法律和政策障碍仍然较大， 

欢迎 于 2011 年对落实《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76

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所取得的进展进行全面审查；

这次审查将在大会根据其 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 65/180 号决议决定召开

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进行。这次审查是对《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进行的十周年审查和对《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

言》进行的五周年审查，其目的是至 2010 年实现普遍享有全面的艾滋病

毒预防、治疗、护理和支持服务；并欣见这次计划于 2011 年 6 月 8-10

日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为各国审查所取得的进展、遇到的障碍、存在的

差距、面临的挑战、出现的机遇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机会， 

注意到  人权理事会在其2011年 3月 25日关于在涉及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艾滋病毒)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的情况下保护人权

 
74  见以上第 184 至 209 段。 
75  大会第 60/262 号决议，附件。 
76  大会第 S-26/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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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16/28 号决议中，铭记通过全球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应对行动实现

新感染者为零、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为零和零歧视的愿景──这是在

2011-2015 年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战略中提及的，并重

申迫切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以实现人人普遍享有全面的艾滋病毒预防、

治疗、护理和支持服务的目标， 

确认  过去十年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政府已在应对艾滋病毒疫

情方面取得了进展：亚太区域的新感染者减少了 20%，而且与艾滋病毒

有关的死亡率已趋于稳定， 

欢迎  本区域一些国家努力通过提供国内预算、以及通过将护理、

支持和治疗纳入其国家卫生保险和社会保护计划，显著增加了它们对其

应对艾滋病毒行动的支持和资金，从而增强了其在此方面的国家主人翁

责任感， 

肯定  亚太区域在制造和确保提供高质量、支付得起的非专利药、

从而使全球数以百万计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能够得到拯救生命的治疗方面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肯定本区域在实现全民享有医疗保健服务方面所

发挥的关键作用， 

关切地注意到  受影响人口，尤其是性工作者、注射毒品者、与男

性有性行为的男子和变性人群，在获取艾滋病毒预防、治疗、护理和支

持服务方面，仍然面临着各种障碍， 

审查了  有关各国在落实《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的进展情况， 

还注意到  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专题研究
77
  确定了那些受

到最严重程度排斥的社会群体，包括那些艾滋病毒感染者，是最需要社

会保护的群体，

1. 呼吁  各成员和准成员，通过采取以下各种方法，进一步强

化其在此方面的所有系列行动，以便实现《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
76
  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75
  中那些

尚未得到实现的目标和具体目标： 

(a) 制订相关国家战略计划，并在国家和社区级别建立公共卫生、

执法和民间社会和主要受影响人口的代表之间的战略和运作伙伴关系，

以便升级影响较大的艾滋病毒预防、治疗、照料和支持服务，以实现覆

盖 80%的受影响人口，从而实现普遍享有服务的具体目标； 

(b)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和能力，并根据各国

的优先重点安排投入更大比例的国家资源，以便提高应对艾滋病毒方案

的成效； 

 
77  《社会保护承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社会保护与发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11.II.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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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考虑那些鼓励各利益攸关方就促进获取支付得起的药品、诊

断和疫苗服务问题开展协商，同时需铭记大会第 60/262 号决议的相关条

款(《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 

(d) 酌情根据各国的优先重点安排着手对那些有助于全面实现全

民享有服务的具体目标的国家法律、政策和做法进行审查，以便消除对

有被感染风险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尤其是主要受影响人口的一切形式

的歧视，包括考虑暂停那些在审查期间被认为具有歧视性的做法； 

(e) 提高国家应对行动的有效性，并应为此优先重视那些影响力

较大的针对主要受影响人群的干预措施，降低交付服务的成本，改善问

责制机制，并确保监测、评价和汇报框架能够把工作重点放在影响、结

果、成本效益和效率方面，而且切实被纳入相关规划进程，与专门针对

艾滋病毒的规划和更全面的发展规划挂钩； 

(f) 继续制订处理包括性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力

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国家战略； 

2. 请  执行秘书： 

(a) 提请大会计划于 2011 年 6 月 8-10 日召开的艾滋病问题高级

别会议关注本决议，并将之作为拟定可成为该次会议成果文件的宣言草

案的基础； 

(b) 与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开展协作，编写关于实现全民享有服

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审查报告； 

(c) 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10 
核心经济统计数据：用以指导改进亚太区域基本经济统计工作

78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强调 获得及时、可靠和可比的官方经济数据对于监测金融和经济

趋势以及评价相关的经济政策及其作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回顾  鉴于成员国认识到需改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展中经济体

的经济统计工作，经社会统计委员会在其 2009 年 2 月 4日至 6日于曼谷

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除其他外决定如下： 

                                                 
78  见以上第 210 至 223 段。 


